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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議會秘書 (2)8 
馬健雄先生  
 
議會秘書 (2)3 
梁慧玲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2)6 
何潔文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 選舉正副主席  
 [立法會CB(2)28/08-09號文件附錄 II及 III] 
 
選舉主席  
 
  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先的李卓人議員主

持會議。他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  
 
2.  何秀蘭議員獲張文光議員提名，此項提名並獲

得梁耀忠議員附議。何秀蘭議員接納提名。由於並無其

他提名，李卓人議員宣布何秀蘭議員當選為 2008-2009年
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何秀蘭議員隨即接手主持會議。 
 
選舉副主席  
 
3.  主席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職的人

選。  
 
4.  梁美芬議員獲石禮謙議員提名，此項提名並獲

得劉秀成議員附議。梁美芬議員接納提名。由於並無其

他提名，主席宣布梁美芬議員當選為 2008-2009年度會期

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08-2009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5.  委員商定，在 2008-2009年度會期內，事務委員

會的例會定於每月第二個星期一下午 4時 30分舉行，惟

2009 年 4 月 份 的 例 會 除 外 。 2009 年 4 月 份 的 例 會 將 於

2009年 4月 16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委員並商定， 2009年
7月份例會的日期，將會在接近 7月份時再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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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52/08-09(01)及 (02)號文件 ] 
 
6.  委員察悉於會議席上提交委員省覽的 "建議研

究的事項一覽表 "及 "跟進行動一覽表 "。  
 
7.  委員同意在定於 2008年 11月 10日舉行的下次例

會上討論下列由政府當局建議的事項  ⎯⎯  
 

(a) 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發新的電腦系統及進一

步改善考試程序；及  
 
(b) 香港浸會大學浸會大學道校園發展第一及第二

期。  
 
8.  主席請委員就下次例會及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

發表意見。  
 

《教育 (修訂 )條例》的實施情況  
 
9.  張文光議員指出，《 2002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

於 2004年 7月獲制定成為法例 (下稱 "修訂條例 ")。根據修

訂條例，資助學校須在 2010年 1月 1日前設立法團校董

會，並須在 2009年 7月 1日或該日前就此向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呈遞建議設立的法團校董會的章程草稿。修訂條例

並規定，立法會可藉在 2008年 10月 1日之後但在 2009年
7月 1日之前通過的決議，將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呈遞章

程草稿的限期延展最多兩年，即推遲至 2011年 7月 1日。

張議員建議討論修訂條例的實施情況，尤其是政府當局

會否延展該限期。倘若政府當局無意延展限期，委員便

可考慮是否有需要就此動議議案。他補充，他已作出預

告，擬就此事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詢，但尚未獲

分配質詢時段。  
 
10.  主席表示，就多項具爭議性的事項進行激烈辯

論後，《 2002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才獲制定成為法例。

她建議事務委員會應先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闡述修

訂條例的實施進度，並說明當局是否打算延展向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呈遞章程草稿的限期。委員表示同意。  
 

[會後補註：張文光議員獲編配 2008年 10月 22日立法

會會議的一個質詢時段。他認為秘書處無須致函政

府當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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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教育  
 
11.  石禮謙議員表示，第三屆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博

士在促進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教育的工作上一直

不遺餘力，他對此表示欣賞。他認為事務委員會應繼續

跟進此事。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資會 ")資助院校的申訴及
投訴機制  
 
12.  梁美芬議員建議討論設立獨立的跨院校申訴機

制，處理由教資會資助院校教職員提出的投訴。  
 
13.  張文光議員指出，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8年 7月
17日的會議上討論此事項，並已通過一項議案，促請各

所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校董會和行政部門採取多項措施，

包括設立跨院校的民選獨立申訴委員會。他認為事務委

員會應在接獲教資會資助院校就該議案及在會議上提出

的其他事項所作的回應後，再研究此事項。張議員建議

秘書就此事致函各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委員表示同意。  
 

[會後補註：秘書於 2008年 10月 16日致函每所教資會

資助院校的校董會／校務委員會。 ] 
 
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  
 
14.  梁美芬議員認為，事務委員會應優先討論政府

當局就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所提出的建議。據她所

知，政府當局並未就各項微調建議諮詢教資會界別。  
 
15.  張文光議員指出，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8年 7月
17日的會議上討論此事項，而政府當局已答允，會在切

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當局就各項微

調建議諮詢各持份者的結果。他認為事務委員會應在接

獲政府當局所提交的資料後，再研究此事項。張議員建

議秘書就此事致函政府當局。委員表示同意。  
 

[會後補註：秘書於 2008年 10月 15日致函政府當局。] 
 
將香港發展為區域教育樞紐  
 
16.  劉秀成議員建議討論政府為促進香港發展為區

域教育樞紐所採取的措施，並應在討論時一併研究各項

相關事宜，包括為非本地學生提供宿舍，以及將空置校

舍用作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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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學生資助計劃  
 
17.  李卓人議員建議討論各項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管

理的中小學生資助計劃。他關注到，雖然本港的社會及

經濟環境已經轉變，但各項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卻一成

不變。他認為當局有需要就此進行全面檢討。  
 
停辦中學  
 
18.  梁耀忠議員認為，事務委員會有必要盡快討論

有收生不足的中學及特殊學校因推行新高中學制而須停

辦的情況。委員同意將此事列為下次例會的討論事項。  
 
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19.  陳淑莊議員建議討論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申請

資格準則。她認為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應涵蓋非牟利幼稚

園及私立獨立幼稚園，而當局應免費提供學前教育。  
 
學者政治中立問題  
 
20.  葉劉淑儀議員建議討論有關大學學者政治中立

的政策。她曾接獲兩宗由大學生提出的投訴，指他們受

到限制，只可在若干有某些政治聯繫的機構見習。亦有

投訴指，有講師在課堂上公然鼓吹支持某些政黨。她指

出，學者應政治中立，美國的大學根本不容許這種做法。 
 
21.  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可討論任何公眾關注的

事項。然而，事務委員會應集中討論政策事宜。她認為，

葉劉淑儀議員所提及的兩宗申訴個案應轉交立法會秘書

處申訴部跟進。若確定有關個案涉及政策事宜，事務委

員會可再作跟進。  
 
22.  葉劉淑儀議員不認同她所提出的問題只關乎個

別個案，並認為涉及政策事宜。儘管如此，她會研究跟

進此問題的最佳方法。  
 
通識教育  
 
23.  葉劉淑儀議員表示，家長對在新高中學制下教

授和學習通識教育科的問題表示關注。課程設計及教師

能力都是家長感關注的事項。她察悉，在海外的大學，

通識教育科由多位教師一同教授。部分校長關注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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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香港的教師既精通通識教育科各方面的知識，又能

單獨承擔教學工作，根本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她補充，

政府當局應審慎策劃新高中課程的推行，以免重蹈推行

母語教學的覆轍，造成負面影響。  
 
批判性思考技巧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24.  葉劉淑儀議員表示，她會就 "批判性思考 "向事

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對於將 "critical thinking"翻譯為 "批
判性思考 "，她持保留意見，因為 "批判性思考 "一詞帶有

負面含意。主席表示，待接獲葉劉淑儀議員的文件後，

會再進一步研究此事項。  
 
副學位教育  
 
25.  陳淑莊議員建議討論與副學位教育有關的事

宜。  
 
國際學校學額  
 
26.  陳淑莊議員亦建議討論國際學校學額的供應情

況。  
 
27.  主席表示，委員建議討論的事項將會納入待議

事項一覽表，並會在諮詢政府當局後，就討論各事項的

時間提出建議，供委員考慮。  
 
 
IV. 其他事項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4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11月 3日  


